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作为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2023

年度本人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勤勉尽责，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信息，按时出

席公司 2023年度召开的相关会议，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独立作用，切实维护了

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现将本人 2023 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汇报如下： 

1、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杨小强，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9年出生，博士学位，教授。

1995年至今，任职于中山大学法学院，担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曾任本公司

第二届及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于 2023年 2月到期离任。 

本人未在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之外的任何职务，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

职，亦不存在其他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况，具备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规则》所要求的独立性。 

2、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概况 

（1）出席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情况 

2023 年度在职期间，公司董事会共召开 1次会议，本人本着谨慎客观的原

则，勤勉尽责的态度对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认真审核，积极沟通并主动获取

做出决议所需要的资料和信息，对各项议案都作出了客观、公正的判断，并充分发

表自身的意见，对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及公司其他事项均发表同意意见。 

（2）出席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的情况 

2023 年度在职期间，本人在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并开展相关工

作，提名委员会召开 1次会议。本人亲自出席了上述会议，未有委托他人出席

和缺席情况。本人参与了提名委员会对提名董事等重大事项的专项会议，认真

审议相关事项并提交董事会，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未出现反对或弃权等情况。 

（3）行使独立董事职权的情况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2023年在职期间，本人对提交董事会的议案内容认

真审议，独立、客观、审慎行使表决权，忠实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务。 



（4）公司配合独立董事工作的情况 

在职期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积极配合我行使职权，公司管理

层高度重视与独立董事的沟通交流，提供相关资料，使我能及时了解公司的生

产经营动态，为我履职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和人员支持。 

三、总体评价和建议 

2023 年，我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工作

人员给予了积极有效的配合和支持，在此表示感谢。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本

着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切实履行职责，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勤勉

尽责，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维护了公司的整体利益和广大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报告 

 

独立董事：杨小强 

                                                    2024年 4月 26日 


